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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合作形成的认知无线网络频谱共享策略 

谭雪松，林超，郭伟 
（电子科技大学 通信抗干扰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1731） 

摘  要：当具备不同利益的多个主网络竞争为单个次级网络提供频谱接入机会时，它们可以通过基于重复博弈模

型的频谱共享机制实现对授权通信频段的合作垄断，从而最大化它们的整体数据传输效用。然而当某个主网络对

未来传输效用不够重视时，它会为了获得比垄断效用更高的传输效用而偏离当前的合作垄断，从而降低了其他主

网络的当前和未来数据传输效用。为此，2 种新的频谱共享策略被提出以促使所有主网络形成更为灵活和可靠的

频谱共享合作垄断。数值仿真表明，相比现有的触发策略，这 2种新策略能够为所有主网络获得更优的整体数据

传输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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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um sharing schemes in cognitive radio 

networks based on collusion formation  

TAN Xue-song, LIN Chao, GUO Wei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Abstract: When multiple primary network (PN) with different interests competes to offer spectrum access opportunities 

for a single secondary network, a spectrum sharing scheme based on a repeated game model could be adopted to form a 

colluded monopoly for the licensed spectrum so as to maximize their total transmission utility. However, when a does not 

value its future transmission utility enough, it might choose to deviate from the present colluded monopoly to obtain a 

transmission utility larger than its monopoly utility, which then reduces the current and future transmission utilities of all 

other PN. Two new strategies were thereby proposed to produce a more flexible and credible spectrum sharing monopoly 

among all PN. Numerical simulation shows that,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triggering strategy, the proposed strategies 

can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overall transmission utility of all 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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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移动通信业务的大量普及以及各种无线

应用模式的不断涌现，现有的无线频谱资源已越来

越无法满足移动通信产业发展需求。为有效解决无

线频谱资源日益稀缺这一瓶颈，认知无线电技术[1]

由于其灵活的通信能力和无线电磁环境的适应能

力，已获得了无线通信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以认知无线电设备为基础，认知无线网络能实时地

感知和估计无线信道的当前状况，并自适应地通过

对有限频谱资源的共享和分配，实现对无线网络传

输参数的自主适变和优化，从而有效提升有限频谱

资源的利用率以及网络通信的性能。本文研究的核

心即是如何实现认知无线通信系统整体传输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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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化。 

认知无线传输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将授权

网络（主网络）的空闲授权频谱共享给未授权网络

（次级网络）以避免对有限频谱资源的浪费。在这

一频谱共享过程中，主网络通常需要向次级网络收

取一定的单位频谱价格。该价格的设定既需要弥补

频谱共享可能带来的主网络自身通信服务质量

（QoS）下降，也能够为主网络提供一定的频谱共

享收益。因此，在满足一定的 QoS要求条件下，主

网络需要选择合适的单位频谱价格来最大化其总

效用，而本文研究目标是通过为每个主网络设计适

当的频谱定价机制，以提升其数据传输的效用。 

本文将进一步考虑如图 1所示的多个主网络为

单个次级网络提供空闲频谱接入机会的应用场景。

在此场景中，除了次级网络以外，所有主网络也都

属于不同的服务提供者，因而也都具备各自不同的

传输利益。为此，每个主网络所采用的分布式频谱

共享策略可以被表述为基于单位频谱价格竞争的

非合作博弈问题，而它在这一博弈中的目标是最大

化本网络的传输效用。 

 
图 1  本文所考虑的认知频谱共享应用场景 

为有效解决无线网络资源共享和分配过程的

多用户竞争问题，博弈论可以在这些用户之间分布

式地实现通信效益的均衡最优解[2,3]，从而为无线网

络传输协议的行为提供理论建模的基础[4]。例如，

文献[5]提出了基于部分可观察马尔可夫决策模型

的机会式频谱接入控制，而文献[6]则提出了能够限

制参与者行为的基于拍卖竞争模型的频谱共享机

制。特别地，现有针对认知无线网络动态频谱共享

技术的研究就充分地利用了各种非合作博弈理论

模型。例如，一种基于非合作博弈的自适应信道分

配方案[7]可有效地获取认知用户的自私和合作行

为。在文献[8]中，频谱共享问题被表述为一个潜在

博弈，而该博弈的均衡解是通过分布式的顺序执行

所获得的。文献[9]则通过频谱单位价格的非合作博

弈来实现认知无线网络的所有合法频谱拥有者之

间的均衡竞争。以古诺博弈模型[10]为基础，文献

[11,12]将单个主用户与多个认知用户所进行的频谱

共享场景建模为一个基于频谱带宽竞争的多寡头

频谱竞争市场，并推导出在该市场中认知用户之间

的纳什均衡最优传输能效。另一方面，文献[13]基

于博川德博弈模型将多个主网络和单个次级网络

之间的频谱共享描述为认知用户之间基于频谱价

格的竞争。由于在所有这些基于博弈论模型的频谱

共享模式中认知用户之间的非合作频谱共享竞争

只会被执行一次，因此它们所能实现的最优频谱共

享均衡解均为纳什均衡。 

对于频谱共享竞争的所有参与方来说，纳什均

衡解本身并非最优，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低于所

有参与方基于合作所能获得的最优解。针对频谱合

作共享情况下的最优解，文献[13]发现，如果多个

主网络为单个次级网络所进行的基于单位频谱价

格的频谱共享竞争是重复进行的，那么主网络之间

可以通过形成某种程度的合作以垄断与次级网络

之间的频谱共享，从而获得优于纳什均衡的长期整

体传输效用，即垄断传输效用。然而，垄断效用并

不是单个主网络所能获得的最高传输效用。在每一

轮竞争中，由于每个主网络是自私的，因此它还可

以通过偏离与其他主网络的合作垄断来获得高于

垄断效用的实际传输效用。而这一偏离合作的代价

是造成其他未偏离合作的主网络在该轮竞争中获

得劣于垄断效用的实际传输效用。如果未偏离合作

的主网络发现了这一偏离，那么所有主网络在接下

来的竞争中就无法再有效地形成合作垄断，从而无

法长期地获得优于纳什均衡的垄断传输效用。为

此，文献[13]设计了一种所谓触发策略的惩罚机制，

即所有未偏离合作的主网络会对偏离合作的主网

络进行惩罚，使得后者只能获得低于垄断效用的纳

什均衡传输效用。因此这一策略可以促使每个主网

络对当前和未来的传输效用进行平衡，在一定程度

上避免对频谱共享合作垄断的偏离，从而使得所有

主网络能够长期地获得垄断传输效用。 

触发策略针对偏离合作主网络的惩罚并非总

是有效的。尤其是，当主网络并不重视其与其他主

网络长期合作所能获得的传输效用时，即便是触发

策略本身也仍然无法确保所有主网络之间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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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合作垄断，而在彼此未能合作未形成时，每

个主网络均只能获得劣于垄断效用的纳什均衡传

输效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引入 2个新的策

略来促使主网络之间形成某种程度的合作。第一个

策略是已有触发策略的修改版本。该策略能够在所

有主网络对未来的传输效用不够重视时依然能够

形成更加灵活的合作，使它们能获得虽然比垄断效

用低但高于纳什均衡的传输效用。而另一个策略叫

做两期策略。与只考虑对偏离合作者进行惩罚的触

发策略相比较，两期策略是由惩罚和奖励 2个阶段

组成，其理论基础是文献[14]所提出的最严厉可信

惩罚机制。在惩罚阶段，该策略将对偏离合作的主

网络施加一个比触发策略更严厉的惩罚，使得后者

只能获得低于纳什均衡的传输效用。然而，由于该

惩罚过于严厉，并且会造成执行该惩罚的主网络的

长期传输收益同时受到损害，所以偏离合作的主网

络可能会怀疑该惩罚的真实性。而与惩罚阶段相配

合的奖励阶段就是为了让该惩罚更为可信而对每

个愿意回到合作垄断的主网络进行奖励。基于这一

惩罚和奖励的联合机制，即使是在现有触发策略失

效的情况，所有主网络仍然有可能形成某种程度的

合作以获得高于纳什均衡的垄断传输效用。数值仿

真表明，在包括贴现率、频谱替代率和信道质量等

无线通信系统参数给定的情况下，与现有触发策略

相比，上述触发策略的修改版本和两期策略均能够

更有效地提升所有主网络的整体数据传输效用。 

2  频谱共享模型 

2.1  系统模型 

本文主要考虑如图 1所示的存在N个主网络和

单个认知网络的无线通信系统。在该系统中，每个

主网络均愿意将其未使用的空闲授权频谱以一定

的价格共享给次级网络，而每个主网络或次级网络

的基站则负责在该网络范围内进行集中式的频谱

分配。所有主网络和次级网络的用户都会在它所分

配的频谱上采用自适应调制进行数据传输。由于自

适应调制可以根据无线信道质量动态地调整传输

速率，所以主用户或者次级用户的频谱传输有效速

率 k可根据文献[15]所给出的公式来获得 

 lb(1 )k Kγ= +  

其中， tar

1.5 / ln(0.2 / )K BER= ，γ为接收端的 SNR， 
tar

BER 为目标误比特率。 

2.2  主网络的单位频谱价格 

在图 1所示的通信系统中，假设主网络 i(1≤ i 

≤N)，所设定的单位频谱价格与次级网络对其频谱

需求量存在如下的线性 

 ( )

s

i i i j

i j

p k b v bα β
≠

= − +
∑

 (1) 

其中，
i

b 代表次级网络对主网络 i的频谱需求量， s

i

k

代表次级网络使用主网络 i 频谱所能获得的频谱传
输效率，α 和 β 分别表示传输效率收益系数和带宽

成本系数，以及 ( 1,1)v∈ − 为频谱替换系数。特别地，

0v = 表示次级网络无法在不同主网络的授权频谱

之间进行频谱切换；v 趋近于 1 意味着次级网络可

以更为自由地在不同主网络的授权频谱之间进行

切换；v趋近于−1 则意味着不同主网络授权频谱存

在更强的互补性（例如，在全双工通信中，当次级

网络从主网络 i 获得了授权频段以作为下行数据信

道，那么还需要在其他的主网络那里获得更多的授

权频段以作为上行数据信道）。 

因此，当参数 v 趋近于 1 时，由于次级网络的

跨网频谱切换相对更为容易，因此主网络之间的频

谱共享竞争就越会越发激烈。此时，主网络 i需要通
过降低

i

p 来获得与次级网络进行频谱共享的机会。

根据式(1)，次级网络对主网络 i的频谱需求[11]为 

( ) ( )( ) ( )
( ) ( )( )

2 1

 

1

)

1 1

(

s s

i i j j

i j

i

k p v N v k p

D

v v N

p

α α

β
≠

− − + − −
=

− − +
∑

 

  (2) 

其中，
1 2

{ , , , }

N

p p p p= … 为所有主网络的单位频谱

价格的集合。 

对于主网络 i 来说，它从与次级网络所进行的
频谱共享中可以获得的收益为 ( )

i i

p D p 。同时，主

用户 i 在提供
i

M 个主用户通信连接时所获得的传

输收益为
1 i

c M ，其中，
1

c 为传输收益常数。另一方

面，主网络 i 为次级网络进行频谱共享的传输成本

可以被表示为
2

{ [ ( )]}

req p

i i i i i

c M B k W D p− − ，其中，
2

c

为传输成本系数， req

i

B 为主网络 i 提供单个主用户

通信连接所需要的带宽，
i

W 为主网络 i的全部带宽，
p

i

k 为主网络 i的无线频谱传输效率。 

因此，主网络 i的整体传输效用可以表示为 
req

1 2

( ) ( ) ( ( ( )))

p

i i i i i i i i i

U p p D p c M c M B k W D p= + − − −
  (3) 

将式(2)代入式(3)，则主网络 i的传输效用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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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2

1 2

2 1

1 1 1

1 1 1

i

p s s

i i i i j j

p s

i i j j

i j

p

i i i

U

p c k k p v N k p

v v N

v p c k k p

c M c k W

v v

p

N

α α
β

α

β
≠

− − − + −
= −

− − +

− −
+ + −

− − +
∑

 

req

2 i i

c M B   (4) 

特别地，当 2N = 和 { , }

i j

p p p= 时，主网络 i

效用为 

2

2

( )[( ) ]

( )

(1 )

p s s

i i i j i j

i

p c k k vk p vp

U p

v β
− − − +

=
−

+  

req

1 2 2

p

i i i i i

c M c k W c M B+ −  (5) 

文献[13]证明在 N 个主网络之间的非合作频谱

共享博弈中存在一个唯一的纳什均衡解，该解可以

通过令
( )

0( 1 )

i

i

U p

i N

p

∂
= ∀

∂
≤ ≤ 联立得到。当且仅当

N个主网络之间的非合作博弈只进行一次时，上述

纳什均衡解即给出了所有主网络应设定的最优单

位频谱价格。 

另一方面，如果 N个主网络间的非合作博弈是

重复进行的，那么每个主网络可以根据之前所观测

到的其他主网络的出价结果来调整它在后续博弈

中的单位频谱价格。根据这个思路，文献[13]提出

了一个所谓的触发策略，通过在所有主网络之间形

成合作来达到垄断频谱共享的目的，从而最终获得

一个高于纳什均衡的整体传输收益。 

3  现有触发策略及其限制条件 

本节将严格推导出每个主网络在纳什均衡和

合作垄断时的传输收益，并根据该收益给出了触发

策略能在主用户网络之间形成合作的限制条件。 

为了方便推导，将图 1所示的主网络数量限制
为 2，即 2N = 和 { , }

i j

p p p= ，而在 2N = 情况下所

获得的结论和频谱共享策略可以很自然地推广到

2N ＞ 的情况。在此限制条件下，式(5)可以重写为 

 
2

( )( )

( )

(1 )

i i i i j

i fi

p C A p vp

U p C

v β
− − +

= −
−

 

其中， req

2 1 2

p

fi i i i i i

C c M B c M c k W= − − ，
2

p

i i

C c k= 和

( )

s s

i i j

A k vkα= − 。由于
fi

C 对于主网络 i来说是固定

的，因此后续推导过程将忽略
fi

C 。由此，主网络 i

的效用可以简化成 

 
2

( )( )

π ( )

(1 )

i i i i j

i

p C A p vp

p

v β
− − +

=
−

 (6) 

通过求解
( )

0

i

i

U p

p

∂
=

∂
和

( )

0

j

j

U p

p

∂
=

∂
可得，主网络

i在纳什均衡时的价格为
2

2 2

4

i i j j

n

i

A C vA vC

p

v

+ + +
=

−
。

根据式(6)，主网络 i在纳什均衡时的传输收益应为 

 
2 2

2 2 2

[2 ( 2) ]

π

(1 )(4 )

i i j j

n

i

A v C vA vC

v v β
+ − + +

=
− −

 (7) 

另一方面，为了最大化它们的整体传输收益，

主网络 i 和 j 可通过合作来垄断与次级网络的频谱

共享。在此情况下，它们的单位频谱价格应该满足
[π ( ) π ( )]

0

i j

i

p p

p

∂ +
=

∂
和

[π ( ) π ( )]

0

i j

j

p p

p

∂ +
=

∂
。通过求

解这 2个等式可得，主网络 i在垄断频谱共享时的

价格应为
2

2

(1 )

2(1 )

i j i

m

i

A vA v C

p

v

+ + −
=

−
。此时主网络 i

的传输收益应为 

 
2

2 2

[ ( 1) ]( )

π

4(1 )

i i j i i j

m

i

A v C vA A C vC

v β
+ − + − +

=
−

 (8) 

很显然，式(7)和式(8)是不同的。由于 π π

m n

i i

＞ ，

因此每个主网络在纳什均衡时的传输收益不是最优

的。当主网络之间的非合作博弈只进行一次而且每

个主网络 i只需要考虑当前的传输收益时，它会选择

偏离最优价格 m

i

p 来达到比 π

m

i

更高的传输收益。 

当主网络之间的非合作博弈是重复进行的，它

们需要同时考虑当前和未来传输收益。在此情况

下，它们就有可能通过合作来获得最优的垄断频谱

价格。下面就是在重复竞争中促使 2个主网络形成

合作的一个现有策略。在这个策略中，主网络之间

的每一次竞争被看作一个阶段，而每个阶段的持续

时间从主网络开始选择它们的价格到它们的价格

被观测到。 

算法 1（触发策略[13]）：在阶段 1，主网络 i采

用垄断价格 m

i

p 。如果 2个主网络在阶段 t的价格分

别为 m

i

p 和 m

j

p ，那么每个主网络在阶段 t+1会保持

价格不变；否则，主网络 i 从阶段 t+1 开始就改为

纳什均衡价格 n

i

p ，并将一直保持该价格不变。 

也就是说，一旦主网络 j 偏离垄断价格 m

j

p ，

那么主网络 i将对偏离者进行永久性的惩罚，而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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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价格为纳什均衡价格 n

i

p 。这个惩罚措施将促使

每个主网络考虑其未来所能获得的传输收益。为了

计算主网络未来的传输收益在当前决策时的价值，

本文引入经济学中的贴现率 δ∈[0,1]，即主网络在

阶段 t+1获得的传输收益 π在阶段 t的价值为 δπ。

因此 δ的值越大，主网络的未来传输收益就越有价

值。下面给出算法 1 能促使 2 个主网络合作的 δ

值范围。 

根据式(8)，如果主网络 j 在第 t 阶段采用垄断

价格 m

j

p ，那么主网络 i在这个阶段为最大化自身的

传输收益所采用的价格应满足 

 
2

( )( )

max {π ({ , }) }

1

i

m

i i i i j

m

p i i j

p C A p vp

p p

v β
− − +

=
−（ ）

 

对π ({ , })

m

i i j

p p 求
i

p 的偏导可得主网络 i 的最优

价格为
2 2 3

2

(2 ) 2(1 ) ( )

4(1 )

i i j j

d

i

v A v C vA v v C

p

v

− + − + + −
=

−
。

给定价格 d

i

p ，主网络 i在第 t阶段的最高收益为 

2 2 3 2

2 3

[(2 ) 2(1 ) ( ) ]

π

16(1 )

i i j j

d

i

v A v C vA v v C

v β
− − − + + −

=
−

 (9) 

为了在阶段 t 形成合作，主网络 i应该满足 

 
1

π π π

1 1

m d n

i

i i i

i i

δ
δ δ

⋅ + ⋅
− −

≥  (10) 

将式(7)～式(9)代入式(10)可得，主网络 i为形成

合作而需要的贴现率 δ

i

取值范围。当 2 个主网络 i

和 j 具备类似的配置并且物理位置较为接近时，可

以合理地假设它们具备相同的无线信道质量，即
p p p

i j

k k k= = ， s s s

i j

k k k= = ，
i j

M M M= = 和 req

i

B =  
req req

j

B B= ， 1β = 。这就意味着
i j

A A A= = 和
i

C =  

j

C C= 。在此条件下，得到
2

2

4 4

8 8

i

v v

v v

δ − +
− +

≥ 。换句

话来说，当
2

2

4 4

8 8

i

v v

v v

δ − +＜
− +

时，由于主网络 i对未来

的传输收益不够重视，即使无限重复竞争也不能促

使它保持合作以获得最优的垄断传输收益 π

m

i

。在此

情况下，主网络 i 根据算法 1 只能得到纳什均衡的

非最优传输收益 π

n

i

。为了弥补这一缺点，第 4 节将

提出 2个新的合作形成策略。 

4  2个新的合作形成策略 

4.1  触发策略的改进 

如第 3 节所述，当 δ

i

太小时主网络 i 更倾向于

偏离合作。然而，它还是可以同主网络 j 在形成某

种程度的合作以获得比 π

m

i

低但比 π

n

i

高的长期传输

收益。本文的第一个主要贡献即是通过改进算法 1

所述的触发策略来实现这一目标。 

算法 2（触发策略的改进版）：在阶段 1，主网

络 i采用合作价格 *

i

p (≥0)。如果 2个主网络在阶段

t 的价格分别为 *

i

p 和 *

j

p ，那么每个主网络在阶段

t+1会保持价格不变；否则，主网络 i从阶段 t+1 开

始就改为纳什均衡价格 n

i

p ，并将保持该价格不变。 

显然，算法 1 可以看成算法 2 的特殊情况，即
* m

i i

p p= 和 * m

j j

p p= 。也就是说，算法 2 将现有触发

策略所形成的主网络 i和 j之间的合作垄断进行了拓

展，使得主网络 i的合作价格 *

i

p 可以不同于其垄断价

格 m

i

p 。同时，即使 δ

i

太小，例如
2

2

4 4

8 8

i

v v

v v

δ − +＜
− +

，

主网络之间还是能形成某种程度的合作。下面将推

导出促使主网络形成合作的 δ

i

范围。 

令 *

π

i

为主网络 i和 j分别采用价格 *

i

p 和 *

j

p 时，

主网络 i所获得的传输收益。根据式(6)， *

π

i

为 

 
* * *

*

2

( )( )

π

1

i i i i j

i

p C A p vp

v β
− − +

=
−（ ）

  (11) 

在第 t阶段，如果主网络 j采用价格 *

j

p ，那么主

网络 i为最大化其传输利润所采用的价格应满足 

 
*

*

2

( )( )

max {π ({ , }) }

1

i

i i i i j

p i i j

p C A p vp

p p

v β
− − +

=
−（ ）

 

通过对 *

π ({ , })

i i j

p p 求
i

p 的偏导可得，主网络 i为最

大化其传输收益所采用的价格应为
*

*

2

i i j

d

i

A C vp

p

+ +
= 。

给定价格 *d

i

p ，主网络 i对应的传输收益为 

 
* 2

* * *

2

( )

π π ({ , })

4 (1 )

i i j

d d

i i i j

A C vp

p p

vβ
− +

= =
−

  (12) 

为了能在阶段 t 形成合作，主网络 i 应更愿意

与主网络进行合作垄断获得 *

π

i

而不是首先偏离合

作得到最大利润 *

π

d

i

然后在接下来的阶段获得纳什

均衡收益 π

n

i

。因此，主网络 i应该满足下式 

 * *

1

π π π

1 1

d n

i

i i i

i i

δ
δ δ

⋅ + ⋅
− −

≥  (13) 

将式(7)、式(11)和式(12)代入式(13)，得到 



第 3期 谭雪松等：基于合作形成的认知无线网络频谱共享策略 ·63· 

 

* 2

* * *

2 2

2 2

(1 )( )

( )( )

4

[2 ( 2) ]

                               

(4 )

i i i j

i i i i j

i i i j j

A C vp

p C A p vp

A v C vA vC

v

δ

δ

− − +
− − + +

+ − + +
−

≥
 

根据这一不等式，并考虑主网络 i和 j之间的对

称性，就可以获得促使主网络 i和 j形成合作 *

i

p 和 *

j

p

的范围。特别地，如果 0A C vC− + ≥ 和
i j

δ δ δ= = ，

那么 *

i

p 和 *

j

p 的范围均为 

 
2

2 2

(3 4 4 ) ( )(2 )

,

2 [(2 ) ](2 )

A C v vC vA A C A C v

v v v v

δ
δ

 + − + − + + −
 − − − − 

 

否则，它们的范围均为 

 
2

2 2

(3 4 4 ) ( )(2 )

,

[(2 ) ](2 ) 2

v vC vA A C A C v A C

v v v v

δ
δ

 − + − + + − +
 − − − − 

 

令 *

π 的最大值为 π

h。当
2

2

4 4

8 8

v v

v v

δ − +=
− +

，如果

0A C vC− + ≥ ，那么 *

[ , ]

n m

i i i

p p p∈ ，否则为 [ ,

m

i

p  

]

n

i

p 。这此情况下，有 π π

h m

i i

= 。另一方面，当 0δ = ，
*

i

p 只有一个唯一解为 n

i

p ，此时 π π

h n

i i

= 。因此，在

取值 范围
2

2

4 4

0,

8 8

v v

v v

 − +
 − + 

时，如果 δ 越接近

2

2

4 4

8 8

v v

v v

− +
− +

，那么 π

h

i

会越接近 π

m

i

；否则， π

h

i

越接

近 π

n

i

。总之，当 δ＞0时，主网络 i和 j可以根据算

法 2 形成某种程度的合作以获得比纳什均衡更高的

传输收益。  
4.2  两期策略 

第 4.1 节中已经表明当 δ

i

太小时，虽然算法 1

不能使得 2个主网络形成合作，但算法 2 却能在 2

个主网络之间形成某种程度的合作。在这 2个算法

中偏离合作的主网络均会受到纳什均衡价格的惩

罚。然而这个惩罚并不是最严厉的。例如，当 0v ≠

时，如果主网络 j采用价格 i i

j

C A

p

v

−
＜ 对偏离合作

的主网络 i 进行惩罚，那么后者只能获得传输收益

2

( )

π ( ) 0

1

i i

i

p C

p

v

−
＜ −

−
≤ 。此时，主网络 i 将不得不停

止频谱共享，以获得最低的传输效用 0。 

如文献[14]所述，当贴现率一定时，为在博弈

参与者之间形成合作的最有效方法是向偏离合作

者施加一个最严厉的可信惩罚。其中，所谓的可信

惩罚是使每个主网络都相信任何偏离合作的行为

均会受到该惩罚；而最严厉的惩罚则是指使偏离合

作者获得尽可能低的未来传输收益的惩罚。基于该

思路，提出了如下的合作形成算法。 

算法 3（两期策略）：在阶段 1，主网络 i 采用

垄断价格 m

i

p 。如果 2 个主网络在阶段 t 的价格分别

为 m

i

p 和 m

j

p ，那么主网络 i 在阶段 t+1 内会保持价

格不变；如果 2 个主网络在阶段 t 的价格分别为 x

i

和 x

j

，那么主网络 i在阶段 t+1 会改为垄断价格 m

i

p ；

否则，它在阶段 t+1 会采用惩罚价格 x

i

，使得主网

络 j 仅获得低于纳什均衡的传输收益。 

在算法 3 中，主网络之间会形成垄断和惩罚合

作。前者要求所有主网络均统一采用垄断价格与认

知网络进行频谱共享，而后者则要求所有主网络均

采用惩罚价格来对偏离合作者进行惩罚。与算法 1

和算法 2 不同，算法 3 一方面采用了更为严厉的惩

罚价格来对偏离合作的主网络进行惩罚，另一方面

也对偏离合作的主网络回到合作状态进行奖励。在

实际的频谱共享过程中，偏离合作垄断的主网络可

能不会相信算法 3 所设计的惩罚价格会被真正的执

行，而未偏离合作垄断的主网络有必要通过上述奖

励来确保上述惩罚价格具备相当的可行性。因此，

将算法 3 中的惩罚和奖励措施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

所谓的最严厉可信惩罚[12]。下面将推导出算法 3 中

x

i

和 x

j

的取值范围。 

令 π

x

i

为主网络 i 和 j 分别采用价格 x

i

和 x

j

时主

网络 i的传输收益。根据式(6)可得 

 
2

( )( )

π

(1 )

i i i i j

x

i

x C A x vx

v β
− − +

=
−

  (14) 

令 x

i

T 为主网络 i和 j采用价格 x

i

和 x

j

之后主网

络 i 采用垄断价格 m

i

p 所获得的长期传输收益，即 

2

2

2 2

( )( )

π π

1 (1 )

[ ( 1) ]( )

    

1 4 (1 )

i i i i j

x x m

i

i i i

i

i i j i i j

i

i

x C A x vx

T

v

A v C vA A C vC

v

δ
δ β

δ
δ β

− − +
= + ⋅ = +

− −

+ − + − +
⋅

− −

 

  (15) 

当主网络 j在第 t阶段采用价格 x

j

时，主网络 i

为了最大化自身传输收益而设置的价格应满足： 

 
2

( )( )

max π ({ , })

(1 )

i

i i i i j

p i i j

p C A p vx

p x

v β
− − +

 

=
 −
 

 

通过对π ({ , })

i i j

p x 求
i

p 的偏导可得，主网络 i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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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其利润所采用的价格应为
2

i i j

dp

i

A C vx

p

+ +
= 。

给定价格 dp

i

p ，主网络 i所获传输收益应为 

 
2

2

( )

π

4(1 )

dp

i i i

i

A C vx

v

− +
=

−
  (16) 

假定 2个主网络 i和 j在阶段 1t − 已采用价格 m

i

p

和 m

j

p 形成合作。为了在阶段 t 继续保持合作，主网

络 i应更倾向于在接下来阶段继续得到垄断传输收益

π

m

i

，而不是首先偏离垄断合作得到最大收益 π

d

i

再接

受惩罚所获得的传输收益 x

i

T 。因此主网络 i应满足 

 
1

π π

1

m d x

i i i i

i

Tδ
δ

⋅ +
−

≥  (17) 

另一方面，在主网络 i 已偏离了与主网络 j 的

合作垄断时，主网络 i应更倾向于直接获得利润 x

i

T

以尽快重建之前的合作垄断，而不是先获得偏离合

作时的传输收益 π

dp

i

再接受惩罚所获得的传输收益
x

i

T 。这意味着 

 π

x dp x

i i i i

T Tδ+≥  (18) 

将式(8)、式(9)和式(15)代入式(17)，并考虑主

网络 i和 j 之间的对称性，就可以得到 2 个不等式。

同时将式(15)和式(16)代入式(18)，并考虑主网络 i

和 j 之间的对称性，就可以得到另外 2 个不等式。

将上述 4 个不等式进行联立求解就可以得到算法 3

中 x

i

和 x

j

的取值范围。 

5  多个主网络情况的扩展 

第 3 和第 4 节均只考虑了 2 个主网络对单个次

级网络所进行的频谱共享博弈。然而，在实际的应

用场景中，可能会存在多个主网络对单个次级网络

所进行的频谱共享竞争。因此，本节会将第 3 和第

4 节中所有结论的适用范围从仅有 2 个主网络推广

到任意 N个主网络。 
5.1  N 个主网络的纳什均衡解 

当图 1 所示的应用场景中有 N个主网络时，这

些网络所进行的非合作博弈问题可以被表述为 

 max ( , )

i

i i i

p

U p p−  

其中，
1 2 1 1

{ , , , , , , }

i i i N

p p p p p p− − += … … 表示除主网络

i 以外的其他主网络的单位频谱价格。只需将所有
( , )

0,  [1, ]

i i i

i

U p p

i N

p

−∂
= ∀ ∈

∂
进行联立求解，就可以

得到每个主网络 i 的纳什均衡价格 n

i

p 。 

5.2  N 个主网络的合作形成机制 

当图 1 所示的应用场景中有 N个主网络时，

这些网络所进行的垄断频谱共享问题可以被表

述为  

 
1

max π ( )

i

N

i

p

i

p

=

 

 

 

∑

 

通过对 1

π ( )

0

N

i

i

i

p

p

=

 ∂  
  =

∂

∑

，可以得到每个主网络

i 的合作垄断价格 m

i

p 。 

在此情况下，为了最大化所有 N 个主网络的整

体传输收益，必须建立一个惩罚机制来防止有主网

络的偏离合作，因此将算法一推广到任意 N个主网

络可得到如下的表述。 

算法 1’  在阶段 1，主网络 i(1 i N≤ ≤ )，采用

垄断价格 m

i

p 。如果 N 个主网络在阶段 t 的价格分

别为
1 2

, , ,

m m m

N

p p p… ，那么每个主网络在阶段 t+1 会

保持价格不变；否则，主网络 i 从阶段 t+1 开始会

改为纳什均衡价格 n

i

p ，并保持该价格不变。 

5.3  N 个主网络的改进版触发策略 

算法 2’  在阶段 1，主网络 i(1 i N≤ ≤ )，采用

合作价格 *

i

p  (≥0)。如果 N 个主网络在阶段 t 的

价格分别为 * * *

1 2

, , ,

N

p p p… ，那么每个主网络在阶段

t+1 会继续保持价格不变；否则，主网络 i 从阶段

t+1 开始就改为纳什均衡价格 n

i

p ，并保持该价格

不变。 

下面将推导出 *

i

p 的取值范围。当主网络

i(1 i N≤ ≤ )，采用合作价格 *

i

p 时，它的传输收益

可以表示为 

 
( )( ) ( )( ) ( ) ( )

( ) ( )( )
* * * *

2 2

*

2 1

π

1 1 1

p s p s

i i i i i i j j

i j

i

p c k k p v N v p c k k p

v v N

α α

β
≠

− − − + − − −
=

− − +
∑

 (19) 

而主网络 i偏离合作的价格 *d

i

p 需要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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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2

*

*

2

2 1

max {π ({ , }

1 1 1

) }

i

p s p s

i i i i i i

p i i i

j j

i j

p c k k p v N v p

p p

c k k p

v v N

α α

β−
≠

− − − + − − −

− − +
=

∑

 

其中， *

i

p− 表示所有主网络价格 *

( ,1 )

j

p j i j N≠ ≤ ≤ 的集合。此时的主网络 i的传输收益为 

 
( )( ) ( )( ) ( ) ( )

( ) ( )( )
* * * *

2

*

2

* *

π π ({ , }

2 1

1 1 1

)

d p s d d p s

i i i i i i j j

d d

i i

i j

i j

p c k k p v N v p c k k p

v v

p

N

p

α α

β
≠

− − − + −
=

−

−
=

−

− +
∑

 (20) 

在每个阶段的出价中，每个主网络 i 需要确保 

 * *

1

π

1

1

π π

d n

i

i i i

i i

δ
δ δ

⋅ + ⋅
− −

≥  

将式(19)和式(20)代入该不等式可求得 *

i

p 的取值范围。 

5.4  N 个主网络的两期策略 

算法 3’  在阶段 1，主网络 i采用垄断价格 m

i

p 。如果N个主网络在阶段 t的价格分别为
1 2

, , ,

m m m

N

p p p… ，那

么主网络 i 在阶段 t+1 会继续保持价格不变；如果 N 个主网络在阶段 t 的价格分别为
1 2

, , ,

N

x x x… ，那么主

网络 i在阶段 t+1 会改为垄断价格 m

i

p ；否则，它在阶段 t+1 会改为价格
i

x 。 

下面将推导出
i

x 的取值范围。当主网络 i(1 i N≤ ≤ )，采用惩罚价格
i

x 时，它的传输收益可以表示为 

 
( )( ) ( )( )

( ) ( )( )
( ) ( )

( ) ( )( )
2

2

2 1

π

1 1 1 1 1 1

p s

p s

i i j j

i i i i

i j

x

i

v x c k k x

x c k k x v N

v v N v v N

αα
β β

≠
− −− − − +

= −
− − + − − +

∑

 (21) 

x

i

T 可以表示为 

 π

1

π

x x m

i

i i i

i

T

δ
δ

= + ⋅
−

 (22) 

而主网络 i偏离合作的价格 dp

i

p 需要满足 

 
( )( ) ( )( ) ( ) ( )

( ) ( )( )
2 2

max ({ , })

2 1

π

1 1 1

i

p s p s

i i i i i i j j

i

p i i j

j

p c k k p v N v p c k k x

v v N

p x

α α

β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j

x 表示所有 ( ,1 )

j

x j i j N≠ ≤ ≤ 的价格集合。此时主网络 i的传输收益为 

 
( )( ) ( )( )

( ) ( )( )
( ) ( )

( ) ( )( )
2

2

2 1

π

1 1 1 1 1 1

dp

dp p s

dp p s dp

i i j j

i i i i

i j

i

v p c k k x

p c k k p v N

v v N v v N

αα
β β

≠
− −− − − +

−
− − −

=
+ − +

∑

 (23) 

在每个阶段的出价中，每个主网络 i需要确保： 

 
1

π π

1

m d x

i i i i

i

Tδ
δ

⋅ +
−

≥  

 π

x dp x

i i i i

T Tδ+≥  

将式(21)～式(23)代入这 2 个不等式可求得
i

x 的

取值范围。 

6  算法仿真 

本仿真所考虑的认知无线通信系统包括 1 个次

级网络和 2 个主网络 i和 j。在仿真中，主网络 i和

j 具备相同的参数配置、无线信道质量和贴现率。
因此，

i j

δ δ δ= = 。 

同时，进一步假设： 

1) 1α = ， 1β = ， * * *

i j

p p p= = ，
i j

x x x= = ，

1

p p p

i j

k k k= = = ，
1 2

0.5c c= = ，以及次级网络数据

传输过程中的误码率 BER 为 4

10

− ； 
2) 在使用主网络提供的授权频谱时，次级网络

传输数据的无线信道质量为 20 dB

i j

γ γ γ= = = 。 

因此，
tar

1.5

(1 )lb(1 )

ln(0.2 / )

S

A v

BER

γ= − + = 0.92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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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5

p

C c k= = 和 0A C vC− + ＞ 。此时，2 个主网络

具有相同的纳什均衡价格
2

n

A C

p

v

+= =
−

1.016 1 和相

同的纳什均衡传输收益 π 0.4163

n = 。同样，2 个主网

络具有相同的垄断价格 1.403 3

2 2

m

A C vC

p

v

+ −= =
−

和

相同的垄断传输收益为 0. 0 9π 55

m = 。根据算法 1

的触发策略，当且仅当贴现率满足 [ ]0.550 6,  1δ ∈ ，

2 个主网络会通过合作获得垄断传输收益 π

m。 

图 2描述了主网络 i根据 3种不同算法在不同的
贴现率

i

δ 下所获得的最大传输收益。可以看出，当

[0.5516, 1]

i

δ ∈ 时，3 个算法都能使主网络得到垄断

利润 π

m；当 [0.306 3, 0.556)

i

δ ∈ 时，算法 3 所获得

的传输收益高于算法 2 的传输收益，而后者又高于
算法 1 所获得的传输收益；在 [0,0.306 3)

i

δ ∈ 时，算

法 2 能获得的传输收益要高于算法 1 和算法 3 的纳

什均衡传输收益 π

n 。此外，当
i

δ 越高时，算法 2 更

容易促使主网络之间形成合作。特别地，当 0

i

δ = 时，

由于 2 个主网络都不再考虑其未来的传输收益，因

此 3 种算法都只能得到纳什均衡传输收益 π

n 。上述

仿真结果的产生原因是，算法 3 设计的最严厉可信

惩罚能够尽可能地降低偏离合作主网络所能获得的

未来传输收益，因此较小的贴现率也能确保主网络

之间的进行合作。同时，算法 2 所形成的合作并不

完美，因此主网络获得的传输收益低于垄断合作的

收益但高于纳什均衡的传输收益。 

 
图 2  每个主网络在 3种算法下所获得的最大传输收益 

图 3 描述了惩罚价格
i

x 在不同的贴现率
i

δ 和频谱

替代率v 下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当 [0.306 3,

i

δ ∈  

0.550 6)或者 [0.6, 0.849 8)v∈ 时，算法 3 能使得主

网络获得高于算法 1 纳什均衡传输收益的垄断传输

收益 π

m。这一效果是通过在算法 3 中设置低于纳什

均衡价格 n

p 的惩罚价格
i

x 来实现的。另一方面，当

图 3(a)中 0.306 3

i

δ ＜ 或者图 3(b)中 0.849 8v ＞ ，即

使是算法 3 也不能获得垄断传输收益 π

m。这表明，

即使是最严厉的可信惩罚也不能总是保证主网络

之间能在对未来的传输收益不够重视时或者次级

网络在不同主网络的授权频谱之间可以足够自由

地进行切换等限制条件下形成合作垄断。 

 
(a) 惩罚价格 x

i

与贴现率
i

δ 的关系 

 
(b) 惩罚价格 x

i

与频谱替代率 v 之间的关系 

图 3  在算法 1和算法 3中，对主网络 i 的惩罚价格 x

i

的仿真 

图 4 描述了在不同算法下主网络 i 的奖励和惩
罚价格与频谱替代率v 之间的关系，其中，

i j

x x x= =

和
2

i i j

dp

i

A C vx

p

+ +
= 只在 0 v＜ ＜ 0.828 4下存在。从

图中可以看出： 
n d m

i i i

p p p＜ ＜ 和 *dp n d

i i i i

x p p p＜ ＜ ≤ * m

i i

p p＜≤  

其中， * *n d m

i i i i

p p p p＜≤ ≤ 的原因如下 

*

2 2 2

n m

i i

A C A C vC

p p p

v v

+ + −= ＜ =
− −

≤ ， *d

i

p =  

*

2 2

n

n

i

A C vp A C vp

p

+ + + + =≥ 和 * *

2

2

d

i i

v

p 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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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 0

2 2

n

A C v

p p p

v

+ −
 − = −
 −
 

≥ 。 

而 n d m

i i i

p p p＜ ＜ 的原因如下 
2

( )

4(1 )(2 )

n d d

i i

v A C vC

p p p

v v

− += − ＜
− −

和 

( )

4 4

d m m

i i

v A C vC

p p p

v

− += − ＜
−

。 

最后，因为
2

n

i

A C

x p

v

+＜ =
−

，有 

2 2

j

i

i

A C vx

A C vx

x

+ ++ +
＜ = =  

2 2

n

j

dp n

i i

A C vp

A C

p p

v

+ + +＜ = =
−

。 

 

(a) 

* *

, , ,

m d n

i i i i

p p p p 和频谱替代率 v 之间的关系 

 

(b) , , ,

m d dp n

i i i i

p p p p , x

i

和频谱替代率 v 之间的关系 

图 4  当贴现率给定时，主网络 i的各种价格与频谱替代率v 之间的关系 

图 5 给出了在主网络 j 采用不同价格时，主网

络 i 所获得的传输收益与其价格 p

i

之间的关系。当

p

i

从 0 开始增加时，主网络 i 的传输收益最初也会

增高。然而当 p

i

到达某一点之后，由于次级网络频

谱需求量的减少，主网络 i 所获得的传输收益也随

之减少。从图中可以看出 

π π π π π

x dp n m d

i i i i i

＜ ＜ ＜ ＜ 和 *

π π

n

i i

≤ ≤ *

π π

d d

i i

＜ 。 

特别地，当 *

1.0161

n

j

p p p= = ∈ 时，有 * *

π π

d

i i

=  

π

n

i

= 。当 *

j j

p p∈ 越大，则 *

π

i

和 *

π

d

i

也会相应增大；

同时，当
j j

p x∈ 越大，则 π

dp

i

也会相应增大。此外，

当
i j

x x= 大于成本 C(C=0.5)时，
j

x 越大则利润 π

x

i

越

大；而当 0.5

i j

x x C= ＜ = 时， π

x

i

变为 0。这是因为

主网络 j 对主网络 i 的惩罚太严厉而导致主网络 i

不再愿意共享它的频谱给次级网络。 

 

(a) p

m

=1.403 3, 1.364 1或 1.2, p

n

=1.106 1 

 

(b) p

m

=1.403 3, p

n

=1.106 1, 0.797 3或 0.5或 0.331 3 

图 5  当主网络 j采用不同的垄断价格 p

m

和纳什均衡价格 p

n

时，主网络
i所获得的传输收益与它采用的频谱价格 p

i

之间的关系 

图 6给出了在算法 1和算法 3下 2个主网络能
形成合作的最小

i

δ 和
j

δ 值与主网络 j的无线信道质

量
j

γ 之间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当
j

γ 增大时，

算法 3下的
i

δ 和
j

δ 首先减小然后增加。这是因为，

当 24.66 dB

j

γ ＜ 时，
j

γ 越大会导致 π π

m x

i i

− 的增加速

度大于 π π

dp x

i i

− ，从而导致
i

δ 变小；当 24.66 dB

j

γ ＞

时，
j

γ 越大会导致 π π

d m

i i

− 的增加速度大于 π π

m x

i i

− ，

从而导致
i

δ 变大。对于
j

δ 来说，当 17.06 dB

j

γ ＜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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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γ 越大会导致 π π

m x

j j

− 的增加速度大于 π π

d m

j j

− ，从

而导致
j

δ 变小；当 17.06 dB

j

γ ＞ 时，
j

γ 越大会导致

π π

dp x

j j

− 的增加速度大于 π π

m x

j j

− ，从而导致
j

δ 变大。 

 

图 6  2个主网络能形成合作的最小
i

δ 和
j

δ 值与 

主网络 j的无线信道质量
j

γ 之间的关系 

7  结束语 

本文针对由多个主网络和单个次级网络所组

成的无线通信系统的频谱共享机制进行了研究。通

过为每个主网络设计 2种新的频谱定价策略，多个

具备不同利益的主网络可以在向单个次级网络所

进行的频谱共享过程中形成一定程度的合作垄断，

从而提升它们的长期整体传输效用。 

其中第 1 种新策略是现有触发策略的改进版，

能使得主网络之间能形成更加灵活合作，从而获得

低于垄断传输收益，但高于纳什均衡的传输收益。

而第 2 种新策略对偏离合作的主网络采用比纳什均

衡价格更严厉的惩罚，同时提供奖励使偏离合作的

主网络愿意回到合作垄断状态。针对这 2 种策略，

推导出了相应的合作价格范围，并通过数值仿真验

证了这 2种策略相比现有触发策略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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